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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 

美國聯邦航空總署（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 FAA）與

亞太區域航空安全雙邊協議(Bilateral Aviation Safety Agreement 

BASA)國年會為每年定期舉辦之亞太區域會議，本年度由美國航空聯邦

總署於加州洛杉磯地區長堤市舉辦。BASA各國將對亞太地區雙邊關係及

航空器檢定作為進行多邊對話交流，同時分享飛安資訊及交換經驗，提

供平臺以解決所關切的亞太區域航空安全議題，除可增進與會各國之雙

邊合作外，亦為我國參與國際正式會議，拓展相關國際活動空間最佳契

機。 

本次 2017 年美國聯邦航空總署與亞太區域航空安全雙邊協議國年

會所討論之議題包含以下項目： 

一、 大、小型航空器及航空產品檢定。 

二、 無人機（RPAS/UAS）美、日法規發展現況。 

三、適航檢定國際法規整合作為。 

四、老舊飛機進口限制討論。 

五、航空產品生產製造 SMS計畫執行。 

六、日本 MRJ、印尼 N219、中國大陸 Y12F認證及檢定現況。 

七、以系統方式（System Approach）執行認證及檢定。 

八、多國主管機關共同執行認證及檢定討論。 

九、飛機製造商業模式演進（以 Textron 公司之製造許可延伸 PC 

Extension為例）。 

十、航空工業如何與 APAC會員國共同努力以促進航空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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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過程  

106年 3月 26日桃園-美國洛杉磯(國際線去程) 。 

106年 3月 27日至 3月 30日---2017年美國聯邦航空總署與亞

太區域航空安全雙邊協議國年會。 

106年 3月 31日至 4月 1日美國洛杉磯-桃園(國際線返程) 。 

本次會議去、返程均由飛航標準組林組長俊良及初始適航科

科長黃忠盛，依規定兼施長榮航空公司桃園-美國洛杉磯航線駕駛

艙、客艙航路查核。去程航班 BR-0016 班次/B777-300ER 型機/國

籍編號 B-16705 號機，於航機後推及雙發動機啟動完成後，出現

Pitot Probe Heater Systems- Center Pitot Heater訊號（中央

空速管加溫系統故障）。該班次機長及飛航組員依據 Minimum 

Equipment List（最低裝備手冊）之規定，並與地面機械員討論

後，決定返回原停機位置，執行更換零組件作業，經 2小時 30分

更換完成後，原班次任務順利執行。本局飛航安全檢查員於作業全

程，均適切考核飛航組員相關任務決策及組員資源管理執行情形，

機長及客艙組員依規定對全體乘客適切說明，乘客無客訴及不滿

意情形。 

駕駛艙、客艙航路查核作業為國際民航組織（ICAO）及歐、

美先進國家民用航空標準作業程序，係以經特殊專業訓練之航空

安全檢查員，於飛航過程中，適切考核飛航組員及客艙組員，以評

估航空公司之飛航作業，是否符合民航主管機關之法規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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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會議紀要 

一、會議參與單位： 

本次會議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地區長堤市舉行，由美國聯邦航空署適

航審定司（Director, Aircraft Certification Service）司長 Ms. 

Dorenda Baker主持。會議共有 14個國家代表與會，包含美國、紐西

蘭、澳洲、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新加坡、日本、馬來西亞、韓國、印度、

印尼、澳門、菲律賓及台灣等國家派員參加。  

二、BASA會議議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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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會議重點摘要 

1. 會議開始由FAA適航審定司（Director, Aircraft Certification 

Service）司長Ms. Dorenda Baker介紹適航審定司組織現況及未來

變動，依FAA規劃於2017年將進行組織重整。預計將現有的航空器審

定辦公室（ACOs）及製造業辦公室（MIDOs），由地理區域劃分的方

式，變更為任務及功能性導向，現行及未來組織規劃簡圖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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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組織圖： 

 

未來組織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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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對於無人載具（UAS）的管理，美國FAA的優先策略考量為： 

（1）確保無人載具可於美國空域中安全運作。 

（2）創造一個可納入最新科技的空域環境。 

（3）經由國際間的合作，以建立全球無人載具標準作業。 

FAA無人載具（UAS）的法規架構如下： 

目前FAA對無人載具（UAS）的操作性能要求標準為，操作場地必須

先經評估，不會造成附近人員或財產的風險、必須在目視範圍內操

作、必須能排除現場對操作人可能之作業干擾、必須提出無人載具

失聯時之作業程序。FAA現有的資料顯示，依據美國聯邦航空法FAR 

107提出的無人載具作業法規豁免申請，前五大需求項目，分別

為：夜間操作、飛越人群、目視範圍外、高度高於400英呎、觀察

者（Observers）的運用等項。FAA有關UAS的訊息可查閱以下網址

https://www.faa.gov/uas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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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日本國土交通省民用航空局代表Mr. Atsuto Kajiwara先生，亦於

BASA年會中，提報日本當局對無人載具（UAS）的管理及法規現況。

例如以往僅禁止在機場周遭施放無人載具，但於2015年4月22日，發

生無人載具載運輻射物質，降落於安倍晉三首相官邸之事件。日本

國土交通省民用航空局遂於2015年9月11日完成立法，2015年12月10

日生效，以遏止前述無人載具違法飛航行為。 

4. 目前日本國土交通省民用航空局，將重量少於200公克之無人載具

（包含載具使用之電池），排除於無人載具法規外。但如飛行高度高

於距地表150公尺高度以上、高於各機場障礙物限制面以上、飛越由

日本內政及通訊部所核定之人口密集區DID（Densely Inhabited 

Districts）等情形時，均須提出特別申請。 

5. 除非經日本國土交通省核准，無人載具應於日間、日視範圍內、任

何時間保持與人員、財產至少30公尺的安全距離、禁止飛越集會人

群上空、禁止載運危險物質或爆裂物、也禁止投放任何物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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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UAS除外條款為，如無人載具用於搜救或經政府官方核准之緊急任

務，則無需提出前述申請。其他違反者，將可處以最高50萬日元

（約新臺幣15萬6仟元）之罰款。無人載具的安全標準可分為以下

三項：無人載具的規格及性能、操作者的操作能力及知識、飛航作

業的整體系統及程序。， 

7. 日本國土交通省制定了有關無人載具的法規及申請程序，並不以商

業運行或休閑活動來區分，例如空中攝影（Aerial Shoot）、空中

導覽（Aerial Survey）、空中監控（Air Surveillance）、農業噴

灑（Agrichemical-spraying）等作業。日本國土交通無人載具法

規，可查閱以下網址http://www.mlit.go.jp/en/koku/uas.html 

8. 日本國土交通省自UAS法規生效日起（2015年12月10日） ，截至一

年期間（2016年12月9日）止，共收到12,300份申請，並核准其中

的10,120份申請。， 

9. 日本國土交通省亦鼓勵UAS相關的安全報告，截至2016年12月31日

止，共計收到如以下範例的50份飛行安全報告。 

http://www.mlit.go.jp/en/koku/ua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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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另外日本國土交通省亦於2016年4月7日完成立法，在未經設施所

有人同意前，禁止於「目標設施」週遭，施放無人載具。「目標設

施」的定義為立法機關、首相官方住所、外國使節住所等。另外警

方也可以對違規行為執行如破壞、捕捉等強制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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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日本出席代表另對其三菱噴射客機 MRJ（Mitsubishi Regional 

Jet）現況報告。MRJ客機是日本近 50年來，除了 YS-11、MU-2、

MU-30、FA-200、FA-300、BK-117、MH-2000等小型機外，唯一的

中型噴射客機設計及生產計畫。該型機於 2015年 11月 11日首次

試飛，首期共計將生產 5架測試機，將分別於美國 Washington州

Moses Lake及日本執行飛航及地面測試。 

12. 我國出席代表民用航空局飛航標準組林組長俊良，亦於會中代表

我國，針對老舊飛機進口限制（Import Restrictions on Aging 

Aircraft），對全體 BASA會員國，提出專案報告及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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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印尼民航局代表亦對其設計及生產製造之 N219型機提出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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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中國大陸民航局亦對其設計及生產製造之 Y12F型機提出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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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FAA適航審定司運輸類飛機處主管 Mr.Jeff Duven會中表示，依據

美國波音公司對 2016-2035年的 20年航空市場預測，亞太地區是

全球新飛機及產業需求最殷切地區。預計將需 15,000架新機，航

班每年成長率將高於 6％，預計將有多達 28萬 8000人的機務維

修人力新需求。FAA認為各國主管機關專業人力增加，都很難適

切配合產業的快速增長需求。另外從數據上顯示亞太地區的航空

業者，對持續運行安全 COS（Continued Operational Safety）

議題的回報率，出現低於全球其他地區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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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心得與建議 

一、在我國尚未能加入國際民航組織（ICAO）成為正式會員前，適切藉

由美國聯邦航空總署與亞太區域航空安全雙邊協議國年會（BASA）

等各種國際正式會議，維持與各國政府民航主管機關良性互動，應

為現階段我國民航作業與國際接軌的最佳途徑。 

二、無人載具之操作及管理是各國現在及未來法規制定之重點，雖然國

際民航組織已發佈指引文件讓各國依循，我國亦宜參考先進國家之

經驗，由目前已成立之工作小組，適切研議制定我國法規 

三、因應亞太地區各國航空工業蓬勃發展，各國民航主關機關均出現專

業人員及資源缺乏情形，各國無不努力投入更多資源，以期在龐大

的民航市場上，佔有一定的地位。我國航空市場內需量不大，現階

段也不具備大型客機研發能力。因此，如何透過 BASA平台，增加我

國製造業廠商與其他國航空業合作的商機，應值得我方努力。 

五、FAA規劃下次會議，將於 2018年於新加坡舉行，為提昇我國民航發

展之國際能見度，宜寬裕本案預算，增加與會人數，與各國建立民

航專業聯絡管道，以利未來相關適航業務之溝通協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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